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公告编号：2017—107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增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根据购销各方生产经营需要，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预计向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萍钢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炭素制品等产品，关联

交易金额约为含税13220万元，相比于年初预计增加10070万元。 

●关联交易影响：公司本次预计调增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

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调增向方大

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如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萍乡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九江萍钢钢铁

有限公司等子公司销售炭素制品等产品的年初预计销售金额，该交易构成了关联

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出具了事前认

可意见书。 

2017年9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增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

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对2017年度部

分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进行调增，属于正常经营贸易行为，关联交易均以市

场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同意本



 

次调增2017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二）本次增加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增加后的

金额（含税）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含

税） 
 

销售产品-炭素制品等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20 916.63 

销售产品-炭素制品等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如萍乡萍钢安源钢铁

有限公司、萍乡萍钢钢铁有限公

司、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等 

5200 2358.44 

销售产品-电极 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 900 91.9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是公司控股股东辽宁

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通过江西

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而间接持有方大特钢48.52%的股权。 

注册地址：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道31号 

注册资本：拾叁亿贰仟陆佰零玖万贰仟玖佰捌拾伍元整 

成立日期：1999年9月16日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产品的制造、销售；汽车板簧、弹簧

扁钢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铁精粉生产、销售。  

截止2017年6月30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936,654.8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02,047.75万元；2017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627,170.5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455.49万元。（未经审计） 

（二）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西方大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均为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萍钢”）股东。其

中：辽宁方大集团实业业有限公司持股8.482%，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1.425%。主要全资子公司：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限公司、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

司等。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绿茵路669号1219室 

注册资本：伍拾亿贰仟零叁拾叁万肆仟贰佰贰拾叁元整 

成立日期：1999年11月29日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要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金属制品的生产、销售（以上

生产项限分支经营）；焦炉煤气、煤焦油、粗苯、硫酸铵、氧气、氮气、氩气生

产、销售（以上生产、销售项目限分支经营）；矿产品的购销；对外贸易经营、

自有房屋租赁等。  

截止2017年6月30日，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2,921,689.45万元；

净资产1,104,791.54万元；2017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722,814.43万元，净利润

162,852.07万元。（未经审计） 

（三）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业有限公司系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西海鸥”）间接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业有限公司通过江西方大钢铁

集团控制持有江西海鸥100%股份。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05月2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铁矿石、铁精粉、焦炭、钢材、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材、煤炭、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耐材、水渣、劳保用品销售；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及服务；仓储；设备租赁；进出口贸易；企业投资（金融、证券、



 

期货、保险业务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止2017年6月30日，江西海鸥总资产33,877.21万元；净资产13,664.83万

元；2017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03,097.49万元，净利润1,575.76万元（未经审计）。  

上述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较良好，具备履约

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购销各方生产经营需要，2017年公司预计向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炭素制

品等产品，金额约为含税13220万元，相比于年初预计增加10070万元。按照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萍钢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

自愿互利的原则，以公允的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根据各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执

行。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该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和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西海鸥贸易有限公司之间正常生产经营购销需要。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

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2017年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9月27日 


